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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

火力发电厂水汽化学监督导则 DL/T 561-95

Guide for Chemical Supervision of Water and Steam in Thermal Power Plants

1 总则

1.1 火力发电厂的水汽化学监督是保证发电设备安全、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环节之一。为

适应高参数、大容量火电机组迅速发展的需要，特制订本导则。

1.2 为了防止水汽质量劣化引起设备发生事故，必须贯彻 “预防为主、质量第一”的方针，

认真做好水汽化学监督全过程的质量管理。新建火电厂从水源选择，水处理系统设计，设备

和材料的选型，安装和调试，直至设备运行、检修和停用的各个阶段都应坚持质量标准，以

保证各项水汽质量100%符合本导则规定的标准值，保证热力设备不因腐蚀、结垢、积盐而发

生事故。

1.3 各电管 (电力)局总工程师领导本局化学监督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工作。局总工程师和化

学专业工程师应经常了解和掌握全局化学监督情况，协调和落实与化学监督有关的各项工作，

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化学监督水平。

1.4 火力发电厂基建阶段的化学监督工作应由电力建设公司(局)负责组织及实施。各项监

督工作必须纳人工程进度，其执行情况应作为考核工程质量的依据之一。

1.5 火力发电厂总工程师应组织和领导汽轮机、锅炉、电气、热控、化学专业人员和运行值

长共同研究热力设备的腐蚀、结垢等问题，分析原因、明确分工、落实措施，不断提高设备

健康水平，防止发生事故。

1.6 要做好火力发电厂水汽化学监督工作，就必须充分发挥化学专责人员的监督职能。化学

专责人员应及时、准确地检测全厂水汽质量和热力设备的腐蚀、结垢、积盐程度。发现异常

时，应向电厂领导书面报告情况、分析原因和提出建议，以防患于未然。化学专责人员应在

总工程师的领导下，督促、检查有关部门按期实现防腐、防垢措施，使水汽质量恢复正常。必

要时，化学专责人员的书面报告可同时抄报电管 (电力)局。

1.7 本导则引用标准如下:

    SD246一88 化学监督制度

    GB12145-89 火力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水汽质量标准

    SD163-85 火力发电厂水汽质量标准

    DL5000-94 火力发电厂设计规程

    SDGJ2-85 火力发电厂化学水处理设计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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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J68-84 电力基本建设火电设备维护保管规程
    DLJ58-81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 (火力发电厂化学篇)

    SDJJS03一88 电力基本建设热力设备化学监督导则

    SD116-84 火力发电厂凝汽器管选材导则

    SD135-86 火力发电厂锅炉化学清洗导则
    SD223-87 火力发电厂停 (备)用热力设备防锈蚀导则

1.8 本导则重申国家和行业标准在水汽化学监督方面的重点内容，并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

础上进行了若干补充和修改，是热力设备水汽化学监督全过程质量管理的指导性技术规定。

1.9 本导则主要适用于超高压125-200MW机组及亚临界压力250-600MW机组的水汽

化学监督工作。对进口机组，应按制造厂的技术要求进行监督。各电管 (电力)局、火电厂

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技术规定，纳入有关专业的规程制度中，并严格执行。

2 设计阶段

2.1 水处理工程设计应保证火力发电厂水汽质量符合标准，并满足生产过程中各种工况变化

的要求。

2.2 设计前应取得全部可利用的水源水质分析资料。根据掌握的资料及调查结果，结合当地

发展规划，估计出水源的今后变化趋势。

2.3 水处理系统设计、设备选型、仪表配置及测点布置等方案，应征得主管局及电厂的同意。

应加强设计工作中设备选型的质量管理，设备、阀门、仪表、自动控制装置、材料和药品等

的选择，由设计院提出推荐方案，经与电厂专业人员商量后，按统一意见办理订货手续。当

发生意见分歧时，由主管局协调。

2.4 设计扩建工程时，应将原有系统、设备布置、设备和材料的选用以及运行经验等作为选

择方案的主要依据之一。

2.5 锅炉补给水的水源为地表水时，应选用既能保证出水质量，又能达到设计出力的混凝、

澄清设备。

2.6 对采用有机物含量比较高的地表水作为水源的电厂，其锅炉补给水宜选用地下水为专用

水源。

2.7 当预测原水中的有机物对离子交换树脂会造成污染及影响除盐水质量时，应对锅炉补给

水采取相应的预处理工艺。

2.8 设计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时，应根据实际需要，对常规的离子交换法与预脱盐一离子交换

法进行技术经济比较，然后选用最佳处理方案。

2.9 阳、阴离子交换器的再生周期 ，可按每台每昼夜1-2次考虑。若预测水源水质有恶化

倾向时，应留有增设设备的可能性。

2.10 为了降低锅炉水冷壁管内的结垢速率，缩短机组的启动时间，对承担调峰负荷的超高

压汽轮机组可设置凝结水除铁装置。对单机容量为200MW及以上机组，必要时可在疏水系统

中设置除铁过滤器。

2.11 对单机容量为30OMW及以上机组或单套设备出力为loot/h及以上的锅炉补给水和

凝结水处理设备宜采用程序控制。

2.12 对混床后的除盐水箱及主厂房内的补给水箱，均应采取与大气隔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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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当机组台数较多时，可在设计规定的基础上，适当增加除盐水泵的总容量及送往主厂

房锅炉补给水管道的通流面积。

2.14 对于单机容量为300MW及以上机组，水处理室至主厂房的锅炉补给水管道宜选用不
锈钢管。

2.15 循环冷却水处理，可选用石灰处理、弱酸离子交换或添加药剂等方法。无论选用何种

方案，都应达到防垢、防腐、防菌藻滋生的目的，并使排污水水质符合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2.16 冷却水为海水的凝汽器宜采用钦管。

2.17 火力发电厂热力系统中宜设置锅炉补给水补入除氧器内的管道。

2.18 新建火力发电厂应根据需要设有储存水压试验用水或停、备用保护溶液的设施。

2.19 对超高压及以上参数机组，应连续监测水汽质量。根据需要配置测量电导率、溶解氧、

pH、钠、二氧化硅或磷酸根等的在线仪表，并在机炉主控室内设置对主要水汽监督指标进行

显示、报警或自动打印的装置。

2.20 火力发电厂化学试验室应配置精确度等级高于在线化学分析仪表的仪器或仪表，以便

定期校验在线仪表的精确度。

2.21 化学试验室应配置微机，进行运行数据的处理和文件资料及试验技术报告的管理。

3 安装和调试阶段

3.1 安装和调试阶段的水汽化学监督工作应由主管局归口管理，由质量监督中心站进行检查

和监督。质量监督中心站及工程质量监督站均应配备化学专业人员，具体负责水处理设备的

安装、调试，锅炉水压试验，化学清洗及机组试运行阶段的水汽质量监督工作。

3.2 必须做好机组从安装、调试到试运行各个环节的质量监督工作，不留隐患。水处理设备

及系统未投运或运行不正常时，不准启动机组。启动过程中，要严格控制水汽质量标准，发

现异常及时处理，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往锅内送原水。

3.3 电厂化学专责人员应参加从设备监造、检验、验收直至安装、调试和试运行全过程的各

项化学监督工作;应了解和熟悉与化学专业有关的水汽系统及各类设备的构造、工艺和材质;

应检查加药系统、水汽取样装置、化学分析仪表的安装情况和水处理设备、管道的防腐措施;

应要求有关单位及时处理影响水汽质量的缺陷和问题，并监督实施，确保机组移交生产后能

够安全经济运行。

3.4 热力设备到达现场后，安装单位应设专职人员负责对设备和部件的防锈蚀涂层以及管

端、孔口密封等状况进行验收。如发现缺陷，应分析原因、查清责任并及时处理。应做好设

备保管期间的防锈蚀工作。

3.5 新铜管进入现场后，必须全部开箱检查其外观及受潮情况，并妥善存放在通风良好、干

燥的库房架上。对新铜管，应按有关规定或订货合同的技术要求进行质量验收，凡不符合质

量标准的，均不得使用。

3.6 铜管安装前应进行涡流探伤和内应力检验(24h氨熏试验)，必要时进行退火处理。铜管

试胀合格后，方可正式胀管。安装铜管时，不得使用临时人员或搞突击性穿管。

3.7 各种水处理材料、药品到货时，应进行检验，合格后分类保管。在使用前，化验人员应

再次取样化验，确认无误后，方可使用。

3.8 新建锅炉的补给水处理设备及系统的安装、调试工作，应在锅炉第一次水压试验之前完



成。蒸汽压力为9. 8MPa及以下锅炉的水压试验，采用除盐水或软化水;蒸汽压力为9. 8MPa

以上锅炉的水压试验，应采用除盐水。整体水压试验用水质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3.8.1 氯离子含量小于0. 2mg/L,

3.8.2 联氨或丙酮肪含量为200̂" 300mg/L a

3.8.3  pH值为10-10.5(用氨水调节)。

3.9 锅炉化学清洗的范围如下:

3.9.1对蒸汽压力在9. 8MPa以下的汽包炉，一般只进行碱煮。特殊情况经主管局审定，可

进行化学清洗。

3.9.2 对直流炉和蒸汽压力为9. 8MPa及以上汽包炉的省煤器和水冷壁管，必须进行化学清

洗。

3.9.3 对蒸汽压力为12. 7MPa及以上的锅炉，当过热器管内铁的氧化物大于l00g/m,时，

一般进行化学清洗或采用蒸汽加氧吹洗。对过热器进行整体化学清洗时，必须有防止垂直蛇

形管发生汽塞、氧化铁沉积和奥氏体钢腐蚀的措施。

3.9.4 对再热器，除锈蚀严重外，不进行化学清洗，可采取蒸汽加氧吹洗。

3.9.5对容量在200M W及以上机组的凝结水及高、低压给水管道，应进行化学清洗。
3.10 热力设备化学清洗的原则方案，应在初步设计阶段完成，并与初步设计同时送审。

3.11 锅炉及其热力系统化学清洗后的质量应达到以下要求:

3.11.1 被清洗金属的表面清洁，基本上无残留氧化物和焊渣，无明显的金属粗晶析出，无

二次浮锈，并形成保护膜。
3.11.2 腐蚀指示片无点蚀，平均腐蚀速率应小于log/ (m,·h)，腐蚀总量应小于120g/m2 0

3.11.3 生产、基建、调试单位和工程主管局应共同检查清洗质量，并作出评价。

3.12 锅炉化学清洗的废液排放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3.13 锅炉化学清洗完毕至锅炉点火一般不得超过20d。如超过，应采取防锈蚀保护措施。

3.14 机组启动前的冷态冲洗和热态冲洗方式按照SDJJS03-88《电力基本建设热力设备化

学监督导则》进行。

3.14.1 冲洗过程中，应投入加氨和联氨设备，调节冲洗水的pH值为9.0-9.3，联氨过剩

量为50̂-100mg/Lo
3.14.2 汽包炉热态冲洗时，应加强排污 (整炉换水)至炉水澄清。应对大型容器底部进行

清扫和冲洗。

3.14.3 在冲洗过程中，主要监督给水、炉水、凝结水中的含铁量和pH值。

3.14.4 新锅炉在第一次点火前，应进行过热器反冲洗。冲洗水应为加氨的除盐水，其pH值

维持在9̂-10，应冲洗至出水无色透明。

3.15 蒸汽吹洗阶段应对给水、炉水及蒸汽质量进行监督，给水pH值 ((25'C)控制在8.8-

9. 3，炉水pH值为9.10。当炉水含铁量大于1000 ug/L时，应加强排污，或在吹管间歇时，

以整炉换水方式降低其含铁量。采用磷酸盐处理时，还应控制磷酸根的含量为2一  10mg/L,

3.16 吹洗完毕，将凝汽器热水井和除氧器水箱的水排空后，应清扫器内铁锈和杂物。

3.17 新建机组启动前，给水、炉水、凝结水、水内冷发电机冷却水的处理设备应均能投入

运行;水汽取样装置及主要在线化学仪表应具备投入条件;循环水加药系统及胶球清洗装置

应能投入运行。



3.18 新建机组整体试运行时，应达到下列要求:

3.18.1 除氧器投入正常运行 (保持除氧器内水达到相应压力下的饱和温度)。

3.18.2 凝结水处理设备必须投入正常运行。

3.18.3 水处理系统程控装置投入运行。

3.19 新建机组试运行阶段水、汽质量标准如下:

3.19.1 容量在125MW及以上的机组，当汽轮机冲转时，过热蒸汽的二氧化硅不大于100

lug/kg，含钠量不大于50 fcg/kg o

3.19.2 汽轮机凝结水的回收质量，一般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凝结水回收质f标准

炉 型
锅炉压力

  (MPa)

硬 度

(Kmol/L)

二氧化硅

(FAg/L )

  铁

(pg/L)

汽 包 炉 12.7- 18.3 < 10 < 80 < 80

直 流 炉 12.7- 18.3 <10001)

注:1)也适用于有凝结水处理的汽包炉。

3.19.3 新建机组试运期间，在1/2额定负荷及以上时，锅炉给水质量应符合表2规定。

表2 锅炉给水质f标准

炉 型
锅炉压力

  (MPa)

溶解氧

(Kg/L)

二氧化硅

(pg/L)

  铁

(f'g/L)

  硬 度

(pmol/L)

pH

25℃

  联氨

(pg/L)

汽包炉 12.7- 18.3 < 30 < 80 < 80

0 8. 5-9. 2 10̂ -50

直流炉 12.7- 18.3 < 20 < 50 < 50

3.19.4 对蒸汽压力高于15. 6MPa的汽包炉必须进行洗硅，使蒸汽中的二氧化硅不大于

60lig/kg,

3.20 基建阶段的锅炉水压试验、化学清洗、蒸汽吹洗及试运期间水、汽质量的监督工作均

应由质量监督站或受其委托的技术监督负责人签字验收。

3.21 基建阶段的原始记录应准确、完整。设备移交试运行的同时，工程主管单位应向运行

单位移交化学监督技术档案及相关的全部资料。

4 运行阶段

    本章所列各项标准值均为极限值，各厂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本厂的“期望值”，一般取

50 0 o ̂-70%极限值作为 “期望值”。

4.1 机组正常运行阶段的水、汽质量

4.1.1 蒸汽质量

    自然循环、强制循环汽包炉或直流炉的饱和蒸汽及过热蒸汽的质量应符合表3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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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蒸汽质11标准

炉 型
锅炉压力

  (MPa)

铁I)

(Yg/kg)

  铜) )

(Kg/kg)

  钠

(Kg/kg)

二氧化硅

(I.,g/kg)

        电导率

(经氢离子交换后，25'C )

        (YS/cm)

汽包炉 }12.7-18.3 镇20

簇10 <20 镇0.3
直流炉 {12.7一18.3 成10

注:1)对于压力低于15. 6MPa的锅炉，铁、铜的指标仅作参考。

        2)争取 “小于或等于3fg/kg%

4.1.2 锅炉给水质量

a)锅炉给水中的硬度、溶解氧、铁、铜、钠及二氧化硅的含量应符合表4规定。

表4 锅炉给水质A标准 (一)①

炉 型
锅炉压力

  (MPa)

  硬度”

(pmol /L )

二氧化硅

(Yg/L)

溶解氧

(Ag/L)

  铁

(pg/L)

  铜

(Ag/L)

  钠

(Kg/L)

汽包炉
12.7- 15.6 簇2.0 应保证蒸汽质量

<7 镇20 <5
15.7- 18.3 -- 0 成20

直流炉 12.7- 18.3 -- 0 <20 <7 <10 <52) 簇103)

注:①液态排渣炉和原设计为燃油的锅炉，其给水的硬度和铁、铜的含量，应符合比其压力高一等级锅炉给水的规定。

    1)硬度 (limol /L)的基本单元为1/2Ca2++1/2Mgz+。有凝结水处理时的给水硬度应 “}z0 timol/L".

    2)争取 “小于或等于3Kg/L".

    3)争取 “小于或等于5pg/L",

b)给水的pH值、电导率、联氨和油的含量，应符合表5规定。

表5 锅炉给水质f标准 (二)

炉 型
锅炉压力

  (MPa)

  pH

(250C)

        电导率

(经氢离子交换后，25'C)

        (JAS/CM)

联 氨

(Kg/L)

  油

(mg/L)

汽包炉 12.7- 18.3
        8.8-9.3
    或
        9. 0-9. 5

(当加热器为钢管时)

簇0.3

        10̂ 50
    或
        10 30

(挥发性处理时)

簇0.3

直流炉 12.7- 18.3 镇0.2 10- 30 簇0.3

4.1.3 汽轮机凝结水质量

a)凝结水的硬度、溶解氧和电导率等应符合表6规定。

                            表6 汽轮机凝结水的质f标准

锅 炉 压 力

      (MPa)

硬 度

(Amol/L)

溶 解 氧

  (Ag/L)

      电 导 率

(经氢离子交换后，250C)

        (KS/Cm)

二氧化硅

(Ag/L)

  钠

(Kg/L)

12.7- 15.6 镇2. 0 簇40

簇0.3 应保证炉水质量 簇10
15.7- 18.3 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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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凝结水经氢型混床处理后的硬度、电导率、二氧化硅、钠、铁和铜的含量应符合表7规定。

表7 处理后的凝结水质t标准

硬 度

(pmol/L)

      电 导 率
(经氢离子交换后，250C)

        (KS/Cm)

二氧化硅

(tig/L)

  钠

(ttg/L)

  铁

(Ag/L)

  铜

(!ig/L )

-- 0 (0. 2 (15 (5 簇8 簇3

4.1.4 锅炉炉水质量

    a)对汽包锅炉炉水质量，应根据热化学试验确定，一般可参考表8规定。

表8 锅炉炉水质f标准

锅炉压力

  (MPa)
处理方式

总含盐量‘)

  (mg/L)

二氧化硅‘)

(mg/L)

氯离子1)

(mg/L)

磷 酸 根 (mg/L)
pH'

(25̀C)单段燕发
分 段 蒸 发

净段 盐段

12.7-15.6 磷酸盐处理 簇50 簇0. 452) 镇4 2-8 2- 8 簇40 9- 10

15.7-18.3
磷酸盐处理 镇20 毛0.25 簇1 0.5- 3 9̂ 10

挥发性处理 簇2.0 镇0.2 簇0.5 9.0- 9.5

注:1)均指单段燕发炉水，总含盐量为参考指标。

2)汽包内有洗汽装置时，该标准值可适当放宽。

b)

4.1.5

当锅炉进行协调磷酸盐处理时，应控制炉水中钠离子与磷酸根的摩尔比为2.3-2-8.

锅炉补给水质量

a)对补给水质量，应以不影响给水质量为标准，一般可按表9规定控制。

b)进入离子交换器的水，应按表10规定控制。

表， 锅炉补给水质t标准 表10 离子交换器 (对流再生)进水水质标准

水处理系统
  硬 度

(pmol/L)

二氧化硅‘)

  (Ag/L)

    电导率

(AS/cm, 250C)

一级化学除盐加

混床系统出水
} 0 镇20 镇0.2

浊度

FTU

残余抓

(mg/L)

CODM�

(mg/L)

<21) < 0. 1 < 2

注:1)当原水中非活性硅含量较高时，此指标应为全硅含量。 注:1)离子交换器顺流再生时，“小于5",

C)蒸发器和蒸汽发生器内的水汽质量，一般应符合表11规定。

表n 蒸发器和蒸汽发生器内的水汽质t标准

名 称
  钠

(rLg/kg )

二氧化硅

(pg/kg)
游离二氧化碳

  硬度

(Amol/L)

溶解氧

(Tg/L)

磷酸根

(mg/L)

二次蒸汽 簇500 簇100 应保证锅炉给水质量

蒸发器和蒸汽

发生器给水
簇20

    镇50

(经除氧后)

蒸发器和蒸汽

发生器内水’)
5̂ -202)

注:1)应根据热化学试验确定水质。

    2)对采用锅炉排污水作补充水的蒸发器，磷酸根含量不受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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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减温水质量
    锅炉蒸汽采用混合减温时，其减温水质量应保证减温后蒸汽质量符合标准 (见表3)0

4.1.7 疏水和生产回水质量
    疏水和生产回水质量以不影响给水质量为前提，一般按表12规定控制。

    对生产回水，还应根据回水的性质增加必要的化验项目。

4.1.8 热网补充水质量
    热网补充水质量一般按表13规定控制。

表12 疏水和生产回水质f标准 表13 热网补充水质f标准

名称
  硬 度

(pmol/L)

  铁

(Iig/L)

  油

(mg/L)

疏 水 簇5 (50

生产回水 镇5 镇100 提1(经处理后)

溶解氧

(Kg/L)

  总硬度

(pmol/L)

悬浮物

(mg/L)

<100 < 700 < 5

4.1.， 水内冷发电机的冷却水质量

冷却水质量一般按表14规定控制。

表14 水内冷发电机的冷却水质f标准

处理方式
    电导率

(pS/cm, 250C)

  铜

(pg/L)

  pH

(250C)

添加缓蚀剂 《10 簇40 >6.8

不加缓蚀剂 簇10 簇200 > 7. 0

4.2 停、备用机组启动时的水汽质量
    机组启动前，要用加有氨和联氨的除盐水冲洗高低压给水管和锅炉本体，待全铁的含量

合格后再点火。机组启动时，凝结水、疏水质量不合格不准回收，蒸汽质量不合格不准并汽。

4.2.1 蒸汽质量
    机组并汽或汽轮机冲转前的蒸汽质量，一般可参照表15规定控制，并在8h内达到正常

运行时的标准。

表15 机组启动期间蒸汽质f标准

炉 型
锅炉压力

  (MPa)

      电 导 率

(经氢离子交换后，25 0C)

        (KS/cm)

二氧化硅

(Wg/kg)

  铁

(Kg/kg)

  铜

(!Lg/kg )

  钠

(Kg/kg)

汽包炉
12.7-18.3

簇1 簇60 簇50 镇15 簇20

(30 (50 (15 (20直流炉

4.2.2 给水质量

锅炉启动时，给水质量应符合表16规定，并在8h内达到正常运行时的标准。



表16 机组启动时给水质a标准

炉 型
锅炉压力

  (MPa)

  硬度

(pmol/L)

  铁

(Kg/L)

溶解氧

(!ag/L)

二氧化硅

(tag/L)

汽包炉

直流炉
12.7- 18.3

4.2.3 凝结水质量

机组启动时，可按表17规定的标准开始回收凝结水。

表17 机组启动时凝结水回收质11标准

外 形
  硬度

(lemol/L)

  铁

(Kg/L)

  铜

(l+g/L)

二氧化硅

(lig/L)

无色透明 蕊10 镇80 镇30 毛80

    有凝结水处理时，含铁量不大于1000ug/L。对海滨电厂，还应控制含钠量不大于80tAg/L o
4.2.4 疏水质量

    机组启动时，应严格监督疏水质量。当高、低压加热器的疏水含铁量不大于400lcg/L时，
可回收。

4.3 水汽质量劣化时的处理

    当水汽质量劣化时，应迅速检查取样是否有代表性;化验结果是否正确;并综合分析系

统中水、汽质量的变化，确认判断无误后，应立即向本厂领导汇报情况，提出建议。领导应

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使水、汽质量在允许的时间内恢复到标准值。下列三级处理值的涵

义为:

    一级处理值— 有因杂质造成腐蚀的可能性，应在72h内恢复至标准值。

    二级处理值— 肯定有因杂质造成腐蚀的可能性，应在24h内恢复至标准值。

    三级处理值— 正在进行快速腐蚀，如水质不好转，应在4h内停炉。

    在异常处理的每一级中，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尚不能恢复正常，则应采用更高一级的处

理方法。对于汽包锅炉，恢复标准值的办法之一是降压运行。

4.3.1 凝结水 (凝结水泵出口)水质异常时的处理值见表18规定。

                              表18 凝结水水质异常①时的处理值

项 目 标准值
处 理 值

一级 二级 三级

      电 导 率

(经氢离子交换后，25 'C)

        (pS/cm)

有混床 镇0.2 > 0.2

无混床 镇0. 3 > 0. 3 > 0.4 >0. 65

硬 度

(timol/L )

有混床 } 0 >2

无混床 簇2 > 2 > 5 > 20

注:①用海水冷却的电厂，当凝结水中的含钠量大于400Ieg/L时，应紧急停炉。

4.3.2 锅炉给水水质异常时的处理值，见表19规定。



表19 锅炉给水水质异常时的处理值

项 目 标准值
处 理 值

一级 二级 三级

  pH

(250C)

全铁系统 9.0-9.5
  <9.0

或
  >9.5

铁铜系统 8.8- 9.3
  <8. 8

或
  >9.3

        电导率

(经氢离子交换后，25'C)

        (JAS/cm)

(0. 2 -0.3 >0. 3 >0. 4 > 0. 65

溶解氧

(liB/L)
簇7 > 7 > 20

4.3.3 锅炉炉水水质异常时的处理值，见表20规定。

表20 锅炉炉水水质异常时的处理值

处 理 值
项 目 标准值

一级 二级 三级

磷酸盐处理

挥发性处理

9̂ -10

9- 9.5

    当出现水质异常情况时，还应测定炉水中的含氯量、含钠量、电导率和碱度，以便查明

原因，采取对策。

5 检修和停、备用阶段

5.1 通过热力设备大修过程中的化学检查发现间题时，应查清设备隐患的性质、范围和程度，

以便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发生事故。

5.2 热力设备大修时各专业的分工如下:

5.2.1 化学专业
    a)提出大修期间的化学检查大纲。

    b)编制化学清洗及铜管镀膜等方案。

    c)采集垢样，进行化验，将记录留档。

    d)参加热力设备有关化学部分、化学水处理设备及各类加药设备等的大修检查、验收及

设备定级工作。

    e)提出大修化学检查报告 (大修结束后一个月内)。

    f)建立化学检查的技术档案，并保存垢样。

5.2.2 机炉专业
    在热力设备解体时，机炉专业人员应通知化学专业人员检查内部情况，并按化学专业要

求，进行割管检查、化学清洗及停用防锈蚀工作等。

5.3 大修前的准备工作如下:

5.3.1 收集有关技术资料，准备检测仪器、工具、记录报表和设备示意图等。

5.3.2 列出本次大修与化学有关的项目，如停用设备防锈蚀、化学清洗 、锅炉受热面割管、



凝汽器抽管、修改取样点位置等。对大修期间需更换的炉管，应事先进行化学清洗。

5.3.3 做好两次大修期间机组运行的分析，主要内容应包括:汽轮机监视段压力;凝汽器端

差及真空;发电机水内冷系统阻力、流量的变化;机炉设备启停次数;设备停用防锈蚀率和

防锈蚀合格率;主要水汽质量合格率;水汽损失率及锅炉排污率等。

5.4 热力设备各部位的重点检查内容见表21,

表21 热力设备各部位的皿点检查内容

部 位 内 容

锅

炉

设

备

汽 包
  汽包内壁及内部装置腐蚀、结垢情况及主要特征;汽水分离装置完整情况，排污管、加

药管是否污堵

水 冷 壁
  监视管段 (不得少于。.5m)内壁积垢、腐蚀情况，向、背火侧垢量及计算结垢速率，
对垢样做成分分析。水冷壁进口下联箱内壁腐蚀及结垢情况

省 煤 器 进口段及水平管下部氧腐蚀程度、结垢t、有无油污

过热器及再热器 立式弯头处有无积水;腐蚀结盐程度，腐蚀产物沉积情况，测其pH值

汽
轮
机
及
其
辅
助
机

汽轮机本体
  目视各级叶片结盐情况，定性检测有无铜。调速级、中压缸第一级叶片有无机械损伤
或麻点;中压缸一、二级围带氧化铁积集程度，检查每级叶片及隔板表面pH值(有无酸
性腐蚀)，计算单位面积结盐t，对垢样做成分分析

凝汽器管
  凝汽器管外壁有无腐蚀或磨损减薄，内壁结垢、粘泥及腐蚀程度，有无泄漏点，胀口
有无伤痕

除氧器
  内部有无腐蚀损坏，喷头有无脱落，填料有无布置不匀;给水箱底部有无沉积物，箱

体有无腐蚀，防腐层是否完好

高、低压加热器 吊芯有无腐蚀、泄漏，必要时抽管采垢样分析

5.5 热力设备评价标准见表22、表23、表24、表25,

                  表22 汽轮机转子、隔板和叶片的结盐、腐蚀评价

议 一 类 二 类 三 类

结 盐
  基本不结盐或结盐量‘’

小于lmg/ (cmz·a)

  有少量结盐，结盐量

1-10mg/ (cm,·a)
  结盐较多，结盐量大于JOmg/ (cmz·

a)

腐 蚀 基本没有腐蚀
  低压缸有轻微锈蚀，初凝
区隔板有轻徽腐蚀

  下隔板有较严重的锈蚀，不锈钢部件出

现针孔或初凝区隔板有严重腐蚀

注:1)按两次检修间隔的自然年计算.

                          表23 凝汽器铜管度蚀、结垢评价

次 一 类 二 类 三 类

均匀腐蚀 <0. 005mm/a 0. 005̂-0. 02mm/a >0. 02mm/a

局部腐蚀 无
  管壁点蚀，沟槽深度小于或

等于0. 3mm

  点蚀，沟格深度大于0. 3mm或已有部分

管子穿孔

结垢 基本无 (0. 5mm >0. 5mm

61



表24 水冷壁向火侧结垢速率的评价①

访 一 类 二 类 三 类

  结垢速率

仁8/ (m2·a)]
< 40 40- 80 >80

表25 省煤器、水冷壁、过热器、

再热器管内腐蚀的评价

注:① 此表用于12. 7MPa及以上汽包炉和直流炉

        样管为上次大修安装的监视管。

一 类 二 类 三 类

基本没有腐蚀

  有轻微腐

蚀，点蚀深度

小于或等于
lmm

  有局部溃疡

性腐蚀或点蚀

大于lmm

5.6 大修期间化学检查报告，应按规定报送电厂、试研所(院)及主管局。报告内容应包括:

两次大修期间机组运行的有关情况;曾发生的水汽异常情况;热力设备检查结果 (包括各部

位结垢速率、垢样成分分析等)以及综合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和建议。报告除

文字说明外，应附有典型照片、曲线及图表等。

5.7 热力设备在停、备用期间，必须采取防锈蚀措施。

5.8 停、备用设备的防锈蚀措施应由值长组织实施，并实行操作票制度。

5.， 防锈蚀工作的专业分工如下:
5.9.1 化学专责人员应提出方案和要求，进行化学监督和防锈蚀效果的检查、评定，提出技

术总结，上报有关领导。

5.9.2 机炉专业人员应负责防锈蚀设备和系统的安装、操作和维护，参加防锈蚀效果评定，

并建立台帐。

5.10 停、备用设备启动前，应对设备和系统进行冲洗，直至出水无色透明。

5.11 锅炉检修后进行水压试验时，应使用加有缓蚀剂的化学除盐水。

6 技术管理

6.1 火电厂应建立下列规程制度:

6.1.1根据SD246一88《化学监督制度》和本导则，结合本厂实际，编制相应的规程或实施
细则;

6.1.2 岗位责任制;

6.1.3 化学水处理设备运行规程，监督对象包括:补给水、给水、炉水、凝结水、循环水和

水内冷发电机冷却水处理设备运行规程等;

6.1.4运行设备巡回检查制度;
6.1.5 水、汽、垢、腐蚀产物、水处理药品取样及试验规程;

‘1.6化学药品、水处理材料验收及保管制度;

6.1.7 化学仪器、仪表管理校验制度;

6.1.8停、备用热力设备防锈蚀制度;
6.1.9 化学设备检修规程 (含化学仪表);

6.1.10热力设备检修中的化学检查制度;
6.1-11 安全工作规程;

6.1.12 生产人员培训制度;

6.1.13 生产异常管理制度。



6.2 绘制与现场设备、系统一致的下列图表:

6.2.1全厂水汽系统图，包括:取样点和加药点等;

6.2.2 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图;

6.2.3 凝结水处理系统图;
6.2.4 给水及炉水加药系统图;

6.2.5 锅炉定期排污和连续排污系统图;

6.2.6 水内冷发电机冷却水系统图;

6.2.7 循环冷却水处理系统图;

6.2.8 废水处理系统图。

6.3 建立和健全下列技术资料:
6.3.1 各种运行记录;

6.3.2 热力系统水汽质量查定记录及有关试验报告;

6.3.3热力设备和水处理设备的调整试验及检修检查报告;
6.3.4 热力设备的化学清洗和停、备用防锈蚀记录及总结;

6.3.5水处理药品及材料的进厂化验报告;

6.3.6化学仪器及在线仪表的检修、校验报告;
6.3.7 凝汽器铜管的泄漏记录和处理结果;

化学监督月报、年度报表及

生产人员的培训记录和年度 O

结

结

总

急

6.3.8

6.3.9

6.4 热力设备启动时的水汽质量管理工作有:

6.4.1机组启动时的水汽质量标准应列入锅炉和汽轮机运行规程中;

6.4.2 应统计机组启动时水质的不合格率和变化幅度。以机组并网后8h内的水质作为启动

水质，8h以后的水质作为运行水质。启动水质报表应连同运行水质报表一并上报。

6.5 热力设备正常运行后的水汽质量管理工作如下:

6.5.1 化学运行人员值班时，应随时掌握运行指标的变化趋势，保证水汽质量100%合格，并

努力达到期望值;

6.5.2 每月统计水处理药品消耗量，每年统计离子交换树脂补充量，并进行技术经济分析;

6.5.3 对水汽质量和药品、树脂消耗量等的统计和分析，应实行微机管理。

6.6 水质异常时的管理工作如下:

6.6.1 当确认水质达到一级处理值时，应立即报告值长，进行调整并通知设备所在部门进行

处理。

6.6.2 当确认水质达到二级处理值时，应向有关单位发出水质异常通知单，写明发生的时间、
超标幅度、原因分析和应采取的措施。通知单由化学分场主任或专工签发，并分送设备所在

单位的技术负责人、厂部化学监督专责人和分管化学监督的厂级领导。在存档的通知单上，由

上述单位的负责人和领导签字。处理完毕，由签发人签字验收。

6.6.3 当发现水汽质量劣化，并危及设备安全时，应报告电厂和上级电管 (力)局领导，采

取紧急措施。

6.7 在热力设备停、备用阶段，应记录防锈蚀的日期、方法及监督指标。事后应检查效果，

统计防锈蚀率和防锈蚀合格率，并提出总结报告。



6.7.1 防锈蚀率的计算:

防锈蚀率 =
防锈蚀时间(d)

机组停、备用时间(d)
x loo%

6.7.2 防锈蚀合格率指主要监督指标，如给水溶解氧、pH值、除氧剂浓度以及相对湿度等

的合格率。

‘8 检修管理
6.8.1 对化学水处理设备和化学在线分析仪表，应定期维修和校准，检修后应进行质量验收。

6.8.2 应配置一定数量和种类齐全的备品、备件。

    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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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部组织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按章节顺序排列)许丽珍、金宗俊、杜知勤、杨东方、孙永、程黎

明、张宏兆。


